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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，Google 資料中心是不是用電大戶？以後一旦缺電、限電，經濟部通知用電大戶是否不分本

國企業或者國際企業一律通知希望減少用電？這種消息傳到國際上，請問經濟部以後還要如何

招商？如何吸引國際企業進駐台灣？不要忘了，前一陣子臉書拒絕到台灣設點正是因為電力的

問題擺不平！ 

再者，請教院長，日前談話提到重啟核一 1 號機。重啟與否不知現在的方針為何？或者重啟

的進度是否應向國人說明？行政院、經濟部、原子能委員會各部會之間的立場是否已一致？萬

一未來缺電、限電，究竟院長是否落實日前提到的重啟核一 1 號機來穩定供電情形？ 

工商協進會表示，若是停電、限電，對產業、特別是製造業來說，不只是在停電、限電期間

會有損失，對產線後續的影響也很大。若要求企業自力以柴油發電，還會增加二氧化碳排放。

因此建議政府，在綠電尚未能穩定供應前，應重啟核一，還要加速興建天然氣發電基礎設施，

並規劃正確的綠電政策。業界的聲音，請問院長有聽到嗎？由於，當初因為院長的發言而讓業

界有所期待。如今，倘若政策已有所更迭，院長亦應主動積極對外說明，才不枉自詡為「最會

溝通」的政府。 

主席：請林委員岱樺質詢，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。 

林委員岱樺：（11 時 7 分）主席、行政院林院長、各部會首長、各位同仁。請院長先坐著休息一

下，本席要針對農地上未登記工廠向林院長請益，為了讓您瞭解這個沉痾已久的問題，本席特

別做了一個懶人包的影片，請所有首長一起來瞭解這個議題。 

（播放影片） 

林委員岱樺：這個議題是沉痾，去指責哪一個時代的執政者或是規劃者其實都沒有意義，您擔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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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就是承擔了。我要分成二大點來說明，第一是現況的窘境，就現況來講，在群聚性的部分，

我們是規劃為特定區，至於沒有群聚性非特定區的，則一律是用臨時工廠登記證來處理。對於

群聚的部分，我要補充說明它的困難點在哪裡，因為剛才播放的懶人包影片中沒有講到，那就

是我們是以工業區的標準來處理。工業區的標準有二個，第一是一定要畫出公設比例 30%至

40%不等，做為道路、綠帶以及公共的管道；第二是特定區所有的開發成本，雖然現在有一百八

十幾個，但其中有 107 個是座落在所謂的特定農業區，也就是良田裡面，這些部分如果大家都

同意願意提供公設比例，那所有的成本該由誰來付？就是要由所有的業者付。 

我認為每一個群聚大概都是 100 家以上，而且都是老舊或 15、20 年的廠商群聚在這邊，這就

是地方政府劃來給農委會、給內政部的，其實也沒有幾家，雖然有一百八十幾家，但沒有幾個

縣市政府已經送上來，這只是前置作業。你可以想想看它的困難度有多高，一方面要所有的廠

商同意公設比例，如果長久以來他們的出入都安全，可是經過現在一劃，結果劃到他的倉庫的

話，那到底要不要拆？還是說劃到他的廠房的話，那要不要拆？再來是這些東西如果都溝通完

畢了，成本還要大家平攤，這幾乎是難上加難，就算大家都同意了，今天依照臺灣的行政效率

，土地的變更沒有再花上 2 年，然後經過中央與地方的公文流浪，前前後後沒有花上 10 年的話

，這個特定區絕對不可能完成。好！死路一條！ 

如果你用臨時工廠登記證，業者大概都會在水土保持和消防的部分花上百萬，之後才拿到一

個臨登，但不好意思，臨登對我們來說仍是不合法的工廠。雖然經濟部工業局的中辦同仁說，

根據這段期間的規定，他們會將它認定為合法，只是地目不一樣而已。但是依照我跟業者的接

觸經驗，他們去標國防部、交通部與教育部實施公開招標的公共工程，這些單位是絕對不會用

違法工廠得標的廠商。雖然經濟部中辦說臨登合法可用，但業者卻會因為看不到未來，而覺得

何必申請。再者，以國外來講也一樣，就算他們標到了國外的訂單，對方也會要求他們提供合

法工廠的證明。但是很抱歉，他就不是合法工廠，因此對業者來講，即使花錢不是問題，就算

他們花了這麼多錢，還是看不到未來。在經濟的動能上，不論是在國外接單，還是在國內標案

都完全不會受到肯認。 

對於這個問題，剛才我秀出來的最後那兩頁中有提到，環保團體說「農地農用，所以工廠就

要在工業區」，但要進入工業區是何其困難，你我都清楚，工業區在臺灣，環評是凌駕在經濟

決策之上的單位。本席以我的選區為例，在這 4 年內核定的工業區，光是公文往返的時間就要 3

年，去年開始動土，預訂明年年底會完工，也就是前後要 5 年後才會正式對外招商。另外，我

們的工業區也從未替我們的中小企業規劃過，只要面積在 500 坪到 1,000 坪以下的就可以進來，

再加上現在又全部委外，會請開發公司代為開發，所以成本在墊高後，對中小企業來說，他們

根本負擔不起，他們在 3 年內全部所賺的錢都還不夠支付進駐工業區的成本。在這個困難點上

，過渡期的公安與環保是個黑數，請問這就是政府要的嗎？當然不是，所以我認為應該要列管

，因此本席法案的重點就是在糧食自主的原則下，作為政府在尚未讓工廠進入工業區前的過渡

法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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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因為此事橫跨農委會、經濟部、內政部與環保署，請院長直接指示一個單位給我，告

知由誰負責監督與督導這件事情？ 

主席：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。 

林院長全：（11 時 22 分）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因為這個部分畢竟涉及工廠的問題，所以由經濟部進

行協調，有需要的話，我也會請張景森政委幫忙。 

林委員岱樺：好，謝謝部長。 

主席：現在請呂委員玉玲質詢，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。 

呂委員玉玲：（11 時 23 分）主席、行政院林院長、各部會首長、各位同仁。院長，今天我們最關

心的事就是華航員工罷工抗議的事件。早上蔡總統在出國前也關心到華航的問題，她提到員工

會罷工一定就是走投無路才會如此，因為他們要捍衛休假時數的權益。 

院長，您是憲法上行使行政權的最高首長，剛剛聽到您說自己還沒有去，只有同仁去關心。

請問你們在這段時間有沒有去溝通與瞭解？我們看到的就只是換掉華航的董座與總經理，請問

這樣就可以把問題全部解決嗎？這樣只是在做人事鬥爭而已，並無法具體地解決問題，以致於

今天發生罷工的情形。再者，這次的罷工是在今早凌晨臨時的罷工，請問行政院相關部會知道

這次罷工的時間嗎？大家都不知道而覺得突如其來。 

今天本席要質詢的是經濟相關的議題，但我也不得不問問交通部賀陳部長前往溝通瞭解了沒

有？可惜他並沒有。昨天晚上 11 點，他只到桃園機場走一走、看一看旅客的情形而已，並沒有

前往關心華航所有的空服員工。他為什麼到桃機去？他們的公司就在臺北的南京東路上，明明

很近，昨天早上沒去溝通，昨天晚上卻跑到桃機去。院長，您說說，您的溝通團隊是不是出了

問題？ 

主席：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。 

林院長全：（11 時 25 分）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其實我們對罷工一事一直都持續地要求不同部門要進

行溝通與瞭解，同時也希望能把我們的立場做適當地傳達…… 

呂委員玉玲：院長的立場是支持他們罷工嗎？ 

林院長全：之前質詢時我有提到，我們支持空服員合法的罷工。對於您提到的部分，我們的作為也

不會只是更換董事長與總經理，我們會要求新任董事長上任後與新任總經理一同檢討這個事件

，同時也會要求目前失職的主管負起相關的責任。 

呂委員玉玲：院長要知道，桃機是國家的門面，而且不只是勞工的權益，還有飛航安全的層面，這

些我們都要照顧到。既然行政院有最高的行政權，你就應該要求所有相關部會全力溝通，解決

這個問題，如此才不致讓人覺得政府只會喊口號，而不會付諸行動處理事情，這對我們國家的

形象來說是非常不好的。 

林院長全：不會，委員剛才提到的，不論是飛安、桃機的運作，還是華航的罷工問題…… 

呂委員玉玲：蔡總統今天出國了，只有「英翔」飛出去，但所有的航班卻全都沒有出去，影響了兩

萬多位旅客的權益，所以還請院長趕快處理。今天只是第一天而已，後續還會有好幾天，所以


